
江苏大学知识产权学院第四轮专任教师

岗位设置与聘用实施细则

为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加强教师队伍建设，进一步做好我院教师

岗位的设置、聘用和管理工作，根据《江苏大学教师岗位设置与聘用

实施细则》（江大校〔2020〕36 号）精神，制定本实施细则。

一、岗位设置原则

（一）总量控制、分级管理。

（二）按需设岗、优化结构。

（三）保证重点、兼顾一般。

（四）岗位调节，动态管理。

二、聘用基本条件

（一）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社会主义祖国，遵守宪法、

法律和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教书育人，为人师表，有集体观念和奉

献精神，身体健康。

（二）具有良好的学风、学术道德和合作精神，符合国家关于相

应教师职务的基本任职条件，具备与履行岗位职责相适应的学术水平

和创新能力。

（三）近三年年度工作考核合格以上。

（四）已获得拟聘岗位相应的专业技术职务。

三、岗位资格条件

1. 副高级岗位

（1）晋升副高五级岗位



① 任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15 年及以上，在符合学校基本条件的

基础上，且符合以下条件之一：

a. 任现职期间发表CSSCI 检索论文 1篇；

b. 主持省部级项目 1项或参与国家级项目前 5名；

c. 获教学科研类省部级奖项前 5名 1项，或市厅级奖项前 3名 1

项，或校级奖项前 2名 1项。

② 任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10 至 14 年，根据学校要求，需符合

以下条件：发表核心论文 8篇及以上（至少 4篇 CSSCI 检索或权威期

刊）；主持省部级或市厅级项目 2项及以上（至少 1项已完成）；获国

家三大奖成员，获教学科研类省部级或市厅级奖项前 3名 1项。

（2）晋升副高六级岗位

在符合学校基本条件的基础上，且符合以下条件之一：

① 任现职期间发表 CSSCI 检索论文 1篇；

② 国家级项目成员或参与省部级项目前 5名；

③ 获教学科研类省部级奖项前 8名 1项，或市厅级奖项前 5名 1

项，或校级奖项前 3名 1项。

（3）晋升副高七级岗位

已具备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资格，并能履行岗位职责。

2. 中级岗位

（1）晋升讲师八级岗位

在符合学校基本条件的基础上，且符合以下条件之一：

① 发表核心及以上论文 1篇，并参与国家级项目前 5名或省部



级项目前 3名；

② 获教学科研类省部级奖项 1项，或市厅级奖项前 8名 1 项，

或校级奖项前 5名 1项。

（2）晋升讲师九级岗位

发表核心及以上论文 1篇或主持市厅级项目 1项。

（3）晋升讲师十级岗位

具备中级专业技术职务，并能履行岗位职责。

四、聘用程序

（一）公布岗位

学校公布各级教师岗位及基本职责、聘用条件、聘期等事项。

（二）个人申请

拟应聘人员提出书面申请，按要求向学院提交有关申请材料。

（三）资格审查及推荐

学院根据学校审定的教师岗位数、岗位职责、任职条件及申报人

原岗位履职情况，对申报正高级岗位人员、其他专业技术岗位高级岗

位人员、工勤技能一级和二级岗位人员形成推荐意见，对申报副高级

及以下岗位人员、其他专业技术岗位中级及以下岗位人员形成聘用意

见，报学校岗位聘用工作。管理五级至八级职员由学校管理岗位聘用

工作组对应聘人员的资格进行审议，提出聘用意见。

（四）岗位评审

学院岗位聘用工作组对拟聘五级及以下岗位、其他专业技术八级

及以下岗位人员名单进行审议。对应聘正高级岗位人员、其他专业技



术岗位三至七级人员的任职条件、发展潜力、能否胜任申报岗位职责

等方面进行评审。

（五）拟聘公示

各级岗位拟聘人员名单公示，公示无异议后报学校岗位设置管理

领导小组批准。

五、其他

（一）本实施细则未尽事宜由教授委员会牵头研究提出方案后报

党政联席会议研究决定。

（二）在聘用、考核过程中本细则未尽事宜按上级文件和学校有

关规定执行。

（三）本实施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知识产权学院

2020 年 7 月 20 日


